
 

 

产品代理（经销）合作意向书 
 
甲方 深圳市安顺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新屋村工业区 9 栋 3 层  
联系人                                 电话：                                          
 
                           
乙方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经甲、乙双方协商，就Ansunxan 安顺祥 产品在             省           市（县）达成 
（  ）特约经销商  （  ）一级代理   （  ）二级代理    （  ）三级代理  
（请在括号内打“√”）合作意向如下： 

一、代理（经销）条件： 
1． 工商行政部门年检的法人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2． 熟悉安防市场和安防产品； 
3． 遵纪守法，按章纳税的经营者； 
4． 有一定的营销经验，有一定经营场所和相应的进货仓储空间。 
 
二、甲方对乙方要求： 
1， 熟悉所愿代理的产品； 
2， 该产品在当地的营销方案； 
3， 提出对该产品在一年内的销售额的定位。         /每年 
 
三、甲方承诺： 
1．甲方对该产品在        省        市只设一个代理商（特约经销商）；（如特约经销商可选填） 
2．甲方在        省      市只向代理商（特约经销商）直接供货； 
3．甲方对符合代理条件并达到甲方要求的乙方在其自愿的原则上与其正式签订代理合同。确定乙方为该

市Ansunxan 安顺祥 产品唯一代理商。 
 
本意向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深圳市安顺祥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